
江苏苏州私募基金股权投资企业注册政策盘点（东沙湖）

产品名称 江苏苏州私募基金股权投资企业注册政策盘点（
东沙湖）

公司名称 腾博智慧云商股份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件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深圳市福田区沙嘴路红树湾壹号 1805

联系电话  17665360161

产品详情

江苏苏州私募基金股权投资企业注册政策汇总（东沙湖）

01 优惠税率

注册在园区的合伙制创业投资机构中个人合伙人取得的收益，根据国家有关规定，按照“利息、股息、红利所得”或“财产转让所得”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，税率适用20%。
02 管理企业人才奖励
对股权投资管理企业，在存续期内按管理费收入的一定比例，给予管理企业人才奖励。

对管理注册在园区的股权投资基金实际募集资金规模5亿元以下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，按管理费年收入的3%给予奖励；5～10亿元的，按管理费年收入的4%给予奖励；10～30亿元的，按管理费年收入的4.5%给予奖励；30亿元以上的，按管理费年收入的5%给予奖励；奖励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。
03产业投资奖励

鼓励股权投资企业加大对园区初创及成长期企业的投资，对股权投资管理企业所管理基金年度新增投资园区企业的，按不超过投资金额1%的比例给予奖励，单个管理企业年度奖励金额不超过100万元。
04 办公用房补贴

鼓励行业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股权投资企业、股权投资管理企业入驻东沙湖基金小镇，经认定，给予三年办公用房补贴，补贴比例为租金的30%，补贴总额不超过200万元。
05鼓励私募基金法人有限合伙人和基金管理人入驻基金小镇

注册在小镇的公司制私募基金和合伙制私募基金普通合伙人，按其获得投资净收益的2%给予发展奖励。鼓励私募基金法人有限合伙人入驻小镇，按其获得投资净收益的2.5%给予发展奖励。
06 核心管理团队奖励

注册在小镇的私募基金管理人，按照其管理注册在园区的基金规模，对其核心管理团队给予一定名额的奖励。对年薪高于40万元的，可申请按个人薪酬的5%～20%给予每年*高不超过40万元的奖励；有特殊贡献的，*高可给予每年100万元奖励。

对管理注册在园区的股权投资基金实际募集资金规模10亿元以下的股权投资管理企业，按不超过其核心管理团队中1人给予奖励；10～50亿元的，按不超过2人给予奖励；50亿元以上的，按不超过3人给予奖励。
07 鼓励产业资本在小镇发起设立企业投资基金

产业资本在小镇发起设立企业投资基金，开展并购和产业链投资，对年度新增投资园区企业或引导其投资的企业落户园区的，按其实际投资该项目金额的2%，给予项目投资奖励或产业项目引进奖励，单个管理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3000万元。
08 产业项目引进奖励

注册在小镇的私募基金企业引导其投资的企业落户园区，按其实际投资该项目金额的1%，给予产业项目引进奖励，单个管理企业奖励金额不超过2000万元。
09 优先支持相关创新试点

允许在工业园区内设立的股权投资基金以人民币开展对外投资业务。进一步深化完善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（QFLP）试点，加快推进QFLP外汇管理便利化试点落地。积极推进落实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QDLP试点，提升资金汇兑和跨境投资便利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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